仙游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
(  □农村低保    □城市低保    □特困对象 )
	申请人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民 族
	
	户口所在地
	乡镇（街道）   村（居）  组
	联系方式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致贫原因
	□因病致贫         □因残致贫      
□因学致贫         □因缺劳动力

	住房
情况
	房屋数量：_____处；  类型： □自建房__处  □商业房__处    □经济适用房__处  □店面____处  □其他类型____处;
结构：□砖混 □土木 □其他_______;    建筑面积：____㎡;
	家庭金融总资产
	

	
	
	资金发放社保卡
	

	共同申请人
	姓名
	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婚姻
状况
	健康情况
	残疾情况(病种名称)
	就业
状况
	扣除就业成本后年收入(元)
	是否建档立卡

	
	
	本人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法定义务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家庭年人均收入
	是否有赡（抚）养能力
	若有赡（抚）养能力，请写出应给付的赡（抚）养金，
若无（抚）养能力，请简单描述困难原因；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家庭成员和法定义务人是否与低保工作人员或村干部有近亲属关系 
	（  ）是  （  ）否

	家庭收入和财产查询授权书
本人及家庭自愿授权：涉及低保家庭认定的民政、公安、住建、工商、税务、社保、银行、公积金中心、证券、保险等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查询、公示我家庭相关收入和财产等个人信息，并自愿承担此次授权查询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授权书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起至终止享受社会救助之日止。
声明及授权人（家庭成员，含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抚养义务人）签字：

申请人:_______  配偶:________  共同申请人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义务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备注：家庭成员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，由监护人代签，代签的需由本人按指模。

	本人承诺
	
本人已充分了解所申请救助项目的相关政策，为此所提供的个人、家庭财产信息以及法定义务人的相关信息全部属实。本人愿意承担由于本人提供信息不实、不全或将本人身份信息、银行账户等出借他人导致的一切后果，包括终止审核审批程序、终止救助或退还已享受的相关社会救助待遇等。如本人家庭收入、财产情况发生变化，本人将在1个月内向村（居）委会主动申报告知，如未及时申报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
乡镇（街道）受理审核
	
经审核，该申请对象材料齐全，同意受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	



家庭经济
状况调查
	
经入户调查，申请人申报的个人、家庭财产信息以及法定义务人的相关信息基本属实，申请人家庭人均年收入（含应得的抚养费和赡养费）约____元，家庭因残疾人护理照料、医疗和教育等刚性支出约_____元，基本符合（□全家保  □重残单人保   □因残、因病或因学单人保   □因残、因病或因学全家保 ）条件。

包村领导签字:         包村工作队签字:       村（居）主干签字:
村居（盖章）: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
乡镇审核
	
根据“福建省民政厅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”的核对结果并结合申请材料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情况,经审核，该家庭符合（□农村低保 □城市低保 □特困人员）条件，建议按____档（护理类型）予以列入，保障人数___人，户月保障金额____元。

分管领导:             民政办主任:            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乡镇政府（街道办）审批意见
	
经审批，该家庭符合（□农村低保 □城市低保 □特困人员）条件，按______档（护理类型）救助，保障人数___人，户月保障金额____元。         
     
 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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